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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8-50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挂牌转让惠天房地产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拟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房地产”）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或“本

次交易”）。 

2、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惠天房地产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基础，不低于

公司拟转让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评估价值已经过国资管理部门核准。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4、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5、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复手续。 

6、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交易价格以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无法确定，交易能否

完成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2018年11月8日，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公司”“本公司”

“惠天热电”）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

让惠天房地产51%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

公司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惠天房地产51%股权。经

国资管理部门核准，惠天房地产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7917.31万元，公司持

有的51%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9137.8281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尚需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复手续。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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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寻求意向受让方的方式进

行，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以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无法确定，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转

让进展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惠天房地产51%股权，该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情况，

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况。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评估机构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惠天房地产51%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9137.8281万元。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29-1-1号 

（4）法定代表人：杨文刚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01908177K 

（8）经营期限：自1993年12月30日起至2023年12月29日日止 

（9）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集中供热工程开发，商品房销售，土地整理 

（10）股东情况：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

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4,427,752.23 408,126,1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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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79,936,474.65 402,528,086.03  

净资产 4,491,277.58 5,598,031.68  

项  目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685,017.88 46,385,305.39  

营业利润 -14,711,289.56 3,615,924.72  

净利润 -13,151,643.25 2,050,53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04,470.21 -47,328,264.84  

3、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惠天房地产的前身为沈阳热力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热力房地产”），

成立于1993年12月，注册资本300万元，全民所有制企业。主办单位为沈阳市热力供

暖公司（即本公司前身）。1998年6月，热力房地产增资2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

为500万元，出资方为本公司。1998年10月，热力房地产改制为惠天房地产，改制后

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4、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惠天房地产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财务会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见前文。审计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专项审计报告》（中正天通

〔2018〕特审字第0901106号）。 

5、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托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金开评报字〔2018〕第146号）。评

估机构资格：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系对惠天房地产于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仅作为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惠天房地产51%的股权时了解其市场价值之

参考。 

评估对象：惠天房地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00%的股权） 

评估范围：惠天房地产申报的截至 2018年6月30日的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又称资产基础法）对惠天房地产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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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在惠天房地产持续经营和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假设

及限制条件下，公司持有的惠天房地产100%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18年6月30日的

评估结果为：人民币17917.31万元。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 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9,538.86   39,013.10   9,474.24   32.07  

2 非流动资产  1,237.43   8,247.86   7,010.43   566.53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1,226.26   8,234.90   7,008.64   571.55  

7 投资性房地产    -     -  

8 固定资产  11.17   11.79   0.62   5.55  

9 在建工程  -     -     -     -  

10 工程物资  -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无形资产  -     1.17   1.17   -  

15 开发支出  -     -     -     -  

16 商誉  -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20 资产总计  30,776.29   47,260.96   16,484.67   53.56  

21 流动负债  29,343.65   29,343.65   -     -    

22 非流动负债  -     -     -     -  

23 负债合计  29,343.65   29,343.65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32.64   17,917.31   16,484.67   1,150.65  

注：评估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金开评报字〔2018〕第146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确定交易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交易标的交付状态、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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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偿债安排：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惠天房地产往来款

及内部借款为372,267,654.96元。受让方应确保惠天房地产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3年内偿还上述全部债务。偿债期间受让方应提供

本公司认可的足以覆盖按股权比例对应的债务金额的合法有效担保。 

2、过渡期损益安排：资产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过渡期。期间惠

天房地产经营产生的损益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3、人员安置：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4、公开挂牌：经惠天热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惠天房地产51%股权。 

5、提请授权：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转让的后续事宜，包

括办理公开挂牌、签署相关文件及协议、未决事项决策和其他相关事项等。 

6、股东大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8-53)”。 

六、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拟通过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交易，由于交易对方不确

定，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若与受让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4 条“上市公司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

导致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时，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豁免按照本章规定履行相关

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七、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的说明 

本公司主业为供热，本次转让标的为房地产业，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八、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挂牌转让，旨在落实“聚焦主业、分散辅业”的战略布局精神，剥离

非主业板块，集中资源全力推进主业做大做强，确保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惠天房地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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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有利于业务及资产结构调整。公司将根据挂牌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聘请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6月30日

的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

程序合规；该机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公司

及本次交易所涉各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

独立性；本次评估所选用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结果已经过国资管理

部门核准。 

本次股权转让以经国资管理部门核准后的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依据，在沈阳联合

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转让所持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是基于审慎原则做出的决定，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转让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股权转让事项。 

十、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复手续。 

2、本次交易以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存在在挂牌期间

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而导致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如为关联方摘牌，还需履行豁

免审批程序。后续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书》（金开评报字〔2018〕第146号）； 

4、《专项审计报告》（中正天通〔2018〕特审字第0901106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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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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